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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参会董事符合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

由董事长朱建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新疆新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乌鲁木齐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金并量化后转为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所持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

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认为此项关联交易旨在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优化经营结构，

整合业务资源，有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

公司关联董事朱建国、王志民、陈刚、孙愚回避表决，由

５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所持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转让事项按

照市场原则定价，交易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上述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备查文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１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北新路桥公司会

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网络投票方式

包括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转让所持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１

：

００

至

１８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

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凡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之前到会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３

、登记地点：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１１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６３１２０８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６３１２６９

联系人：朱胜军 牛丽娟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程序：投票当日，深交所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

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０７

北新投票 买入 对应表决议案序号 表决意见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０７

”或投票简称“北新投票”；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委托。 对逐

项表决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需填报子议案序号，

２．００

代表对议案

２

中全部子议案

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以此类推。 如股东

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进行投票。委

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议案序号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可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转让所持湖南华侨

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关

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６

）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

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

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

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

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投票举例

（

１

）若股东拟对全部提案一次性表决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０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若股东对全部议案拟投反对票，只需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股东

对全部议案拟投弃权票，只需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

１

投赞成票，对议案

２．１

投反对票，对议案

３

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０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２３０７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３６２３０７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姓名”、“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

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新疆北新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

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投票注意事项

１．

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进行投票。 股

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网络投票

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与投票当日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点击“投票查

询”即可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２

、临时提案请于会前十天前提交；

３

、会期一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４

、会议联系方式：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１１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６３１２０８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６３１２６９

联系人：朱胜军 牛丽娟

特此公告。

附：

１

、股东参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二）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可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转让所持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赞成用“

√

”表示；反对用“

×

”表示；弃权用“

○

”表示

（

１

）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

２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名称（签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委托人

为单位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拟与新疆新美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美公司”）签订《股金转让协议书》。 根据协议，新美公司将

其持有的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合作联社”）

３０００

万元股金以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信用合作联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３

〕

１５

号）、《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

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文件精神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及两家联社社员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拟对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以下简称“两家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新设合并发起设立方式筹建成立新疆天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农商银行”）。 在两家联社原股金折算转为天山农商

银行股份的基础上，天山农商银行股份总数拟设置为

２０５

，

０００

万股，新募集股份每股认购价

为人民币

１．６

元。

上述股金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信用合作联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量化后将转为新疆

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农商银行”）的股份

３０

，

５２６

，

８００

股。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对外投资议案。

此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此项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新疆新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亚大道

５９

号海滨花园小区

５－１－３０１

法定代表人：陈秀敏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

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投资业务、投资咨询。

新美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新美公司持有的信用合作联社

３０００

万元股金，转让价格为

４５００

万元。 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信用合作联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量化后转为天山农商银行的

股份

３０

，

５２６

，

８００

股。

（一）天山农商银行设立目的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及两家联社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拟对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两

家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新设合并发起设立方式筹建成立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农商银行”）。

就天山农商银行的设立，拟以两家联社原有社员为基础，再定向吸收符合资格和条件

的境内企业法人、境内金融机构和职工自然人入股；在两家联社原有社员将其所持两家联

社股金按有关规定折算转为天山农商银行股份的基础上，进行增资扩股。

１

、两家联社简介

两家联社基础机构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最早成立于

１９５４

年，为两级法人管理体制。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实现统一法人，成立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实现统一法人，成立了乌鲁木齐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两家联社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设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高级

管理层的“三会一层”管理框架，已形成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

构。 目前，两家联社机构设置健全，营业网点

６９

个，在岗从业人员

７７０

人。

通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两家联社各项业务均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发展，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两家联社各项存款余额

１５７．５０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１２８．０２

亿元；不良贷款占比

１．２７％

；

两家联社资产总额

１８６．３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９

月实现经营利润

５．３６

亿元。

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两家联社已经成为乌鲁木齐市一家资产优良、内控严密、拨备充

足、基础扎实、产品丰富、有较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两家联社最近

三年主要经营业绩如表：

１

、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最近三年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

年 度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８９４，２４２ １，２２２，５０９ １，６１２，４０３

总负债

８７２，２４８ １，１５５，００９ １，３９９，８９８

存款余额

７５１，７２１ １，０５１，４８３ １，３７６，１１８

贷款余额

５８９，７９３ ７９５，６９４ ９８２，４９７

不良贷款比例

２．５３ ２．０９ １．００

拨备前利润

１４，９３９ ２５，８４８ ４７，５９３

资本充足率

３．９２ ９．７４ ２０．３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９９４ ６７，５００ ２１２，５０５

股金余额

１３，０１３ ５２，２４８ １６９，８８７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１１３．９８ １３４．３２ ５１８．５０

拨备覆盖率

１５２．１９ １７９．４ ２４８．９９

每股净资产

１．６９ １．２９ １．２５

每股净利润

（

元

） ０．５６ ０．１１ ０．１７

２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最近三年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

年 度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

２８５，７１７ ４１７，６７５ ４５９，５９２

总负债

２６５，９３０ ３８１９３９ ４１５，８３０

存款余额

２６５，９３０ ３８１，９３９ ４０９，６３４

贷款余额

１３７，９１２ ２２１，６２３ ３０４，６０５

不良贷款比例

２．８９ １．３５ ０．９３

拨备前利润

５，７３４ ８，０４５ １２４０１

资本充足率

１０．６１ １２．４１ １１．６３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７８８ ３５，７３７ ４３７６２

股金余额

１３，１１３ ２６，３８８ ２６３０５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３５１．７８ ４９０．３８ ６６４．９９

拨备覆盖率

１６２．２５ ２４７．３５ ２７２．０９

每股净资产

１．５１ １．３５ １．６６

每股净利润

（

元

）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３１

２

、清产核资及资产评估情况

经两家联社社员代表大会授权，筹建工作小组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进行清产核资和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资产评

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全面审计评估两家联社的资产负债情况，并由筹建工作小

组、中介机构和两家联社三方确认，两家联社资产总额为

１

，

８６３

，

１９２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１

，

２８０

，

２１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

，

６１１

，

１１１

万元， 其中存款余额

１

，

５７５

，

０４４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２５２

，

０８１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余额

１９６

，

２６７

万元；不良贷款余额

２５

，

４７２

万元，不良贷款比例

１．９９％

；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计算，资本充足率

１８．００％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１７．１４％

，拨贷

比

３．１６％

；净资产为

２５２

，

０８１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２８

元。

以上数据摘自《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征集发起人说明书》。

（二）拟设机构基本情况

１

、注册名称

本行法定中文全称：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山农商银行）。

本行法定英文全称：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ＣＯ．

，

ＬＴＤ．

（英文简称：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

２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３７

号，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６３

。

３

、设立方式：新设合并发起设立。

４

、经营宗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自主开展各项业务，重点为当地经济

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并以此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５

、机构性质：天山农商银行为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天山农商

银行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天山农商银行的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

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天山农商银行承担责任，天山农商银行以其全部财产对天山农商银

行的债务承担责任。

６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业

务范围为：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按人民银行规

定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保险业务；经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未来发展预测

根据近年两家联社业务发展情况， 预计天山农商银行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趋势，资

产总额稳步提高、存款总量稳步增长、不良贷款比率逐步降低、利润总额稳步提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

）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资产总额

２

，

５６７

，

０３０ ３

，

２０８

，

８４５ ４

，

０１０

，

９７０ ５

，

０１３

，

７７０

预计各项存款余额

２

，

２３２

，

２００ ２

，

７９０

，

３００ ３

，

４８７

，

８００ ４

，

３５９

，

８００

预计存款增加额

４４６

，

４４８ ５５８

，

１００ ６９７

，

５００ ８７２

，

０００

预计各项贷款余额

１

，

５６２

，

５４０ １

，

９５３

，

２１０ ２

，

４４１

，

４６０ ３

，

０５１

，

８６０

预计贷款增加额

２７５

，

４３８ ３９０

，

６７０ ４８８

，

２５０ ６１０

，

４００

每股净资产

１．３４ １．４４ １．５５ １．７０

股金分红率

（

每股

）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预计利润总额

６０

，

８４８ ６５

，

８６７ ７３

，

３６９ ８７

，

３４０

预计税后净利润总额

４１

，

１３６ ４５

，

６５０ ５２

，

５２７ ６３

，

００５

预计每股净利润率

（

以总股本

２０．５

亿股计算

）（

单位

：

人民币

／

元

）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３１

预计资本充足率

１６．１５％ １４．０１％ １２．１９％ １０．８１％

预计核心资本充足率

１５．３０％ １３．１６％ １１．３３％ ９．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９３％ １５．２８％ １６．７７％ １８．２４％

市盈率

（

按

１．６０

元

／

股

）

８．００ ７．２７ ６．１５ ５．１６

市净率

（

按

１．６０

元

／

股

）

１．１９ １．１１ １．０３ ０．９４

预计不良贷款比例

（

％

）

１．２７％ ０．９３％ ０．６８％ ０．５０％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以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价格受让新美公司持有的

３０００

万元信用合作联社股金。

２

、本公司与新美公司约定，在协议签字

３

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公司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

１０

日内向新美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投资旨在改善公司经营结构，有利于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

点并确保公司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除可能存在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外，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筹建成立天山农商银行，尚需中国银监会审核批准，公司将密切关注此事项的进展，并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征集发起人说明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整合资源，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在乌鲁木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

公司将所持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公司”）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

建工集团，建工集团以货币方式收购上述股权。

股权转让定价依据为： 双方同意以华侨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

２６５６．３９

万元为依据，按照

５１％

的股权比例，转让价格为

１３５４．７５

万元。

华侨公司持有芙蓉大道北拓（湘阴段）工程建设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股权，该

公司为芙蓉大道北拓（湘阴段）道路建设工程项目业主，负责筹集资金实施芙蓉大道北拓

（湘阴段）工程环路区域的一级土地储备及经营工作，而北新路桥为湖南省芙蓉大道湘阴段

道路建设工程（一期工程）施工方。 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期间，北新路桥共计向华侨公

司垫付

１．０５３

亿元工程款，扣除北新路桥应向华侨公司支付的合同价款总额

１０％

的履约保证

金和

２０％

的项目投入资金共计

４

，

５００

万元后，华侨公司应向北新路桥归还款项

６

，

０３０

万元。上

述款项应于《芙蓉大道湘阴段道路建设工程（一期工程）合同协议书》履行完毕后，由华侨公

司归还北新路桥。

北新路桥与建工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同意由建工集团向北新路桥归还上述

６

，

０３０

万元款项，建工集团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北新路桥清偿上述

全部款项。

该项股权转让完成后，建工集团持有华侨公司

５１％

的股权，本公司不再持有华侨公司股

权。

因华侨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建工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股权转

让构成关联交易。

２

、该关联交易已由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朱建国、孙愚、王志民、陈刚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１

，

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壹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具体范围以建设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为准）。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房屋及

设备租赁；仓储服务；项目投资（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除外）；塑钢门窗、钢结构制品的生产、销

售。 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建材的租赁，建材销售，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及技术推广服务。

股权结构：建工集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国有独资公司。

２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工集团母公司总资

产

３

，

５６８

，

２９６

，

９５８．３９

元，净资产

１

，

５３６

，

５７４

，

４４７．８６

元，净利润

７２

，

８６５

，

４２６．２２

元。

３

、关联关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４９．７４％

的股份，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４

、本公司控股股东建工集团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要求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

保等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侨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湖南，公司经营范围：基础

设施、房地产、环保及高科技项目投资（国家禁止或需专项审批的除外）；紧急救援产业的投

资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顾问、投资策划、咨询、企业管理信息、紧急救援产业信息咨询、培

训，为企业、团体或个人提供信用担保及信用担保服务（国家禁止或需专项审批的除外）；紧

急救援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股权转让交易前，本公司持有华侨投资公司

５１％

的股份。

股权转让交易前，华侨公司的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如下：

股东名称

身份证

（

营业执

照

）

号码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及

出资时间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２８

货币资金

１５３０

万元

５１％

１５３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刘迪清

４３０２０４１９５９０４０３２

０１３

货币资金

８７０

万元

２９％

８７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胡志辉

４３０１２２１９６５０８１７０

３１Ｘ

货币资金

５７０

万元

１９％

５７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湖南华侨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７９８

货币资金

３０

万元

１％

３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侨公司资产总额

１７３

，

３４６

，

９９１．０４

元，净资产

２６

，

２８４

，

０２８．４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总额

４３１

，

３０２．８９

元，净利润

－３９０

，

００４．７９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本公司不存在为华侨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关于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的评估结论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南华侨集团华

侨投资有限公司所申报的资产：总资产账面值

１７

，

３３４．６９

万元，评估值

１７

，

３６２．６９

万元，增值

２８．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１６％

；负债：账面值

１４

，

７０６．３０

万元，评估值

１４

，

７０６．３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

值

２

，

６２８．３９

万元，评估值

２

，

６５６．３９

万元，增值

２８．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７％

。 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

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

，

６５６．３９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建工集团以货币方式收购本公司转让华侨公司的

５１％

的股权，支付价格为

１３５４．７５

万

元；

２

、建工集团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７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汇入本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３

、建工集团需向本公司归还款项

６０３０

万元，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

内，向本公司清偿上述全部款项。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关联交易完成后，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优化经营结构，整合业务资源，有利

于公司的健康发展。

此项关联交易完成后，建工集团将成为芙蓉大道北拓（湘阴段）工程建设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此带来的华侨公司股权变更，不会影响施工合同的履行。 公司作为

施工方，继续履行相应义务。 由此与建工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芙蓉大道湘阴县道路工程（一期工程）共分

Ａ

、

Ｂ

、

Ｃ

三个标段，本公司负责

Ａ

标段工程的

施工，该标段合同价人民币

１６８

，

９４７

，

９３７

元。 合同工期是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累计完成计量

３４１

，

７２５

，

１４

元，累计回收工程款

１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

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完成产

值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完成产值

４７７

，

５４２．３

元。

由于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拥有华侨公司的股权，所以在

２０１２

年合并报表时，协议签

订日之后的收入和净利润均不能合并。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建工集团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

１．

分包建工集团工程

１２７

，

２１９

，

１８５．０８

元；

２．

担保

（

１

）建工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部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建工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履约保函、信贷证明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到期的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投标保函共计

８９

，

７４１

，

５０２．００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我们事先已知晓公司关于该项股权

转让的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计价参考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确定，

评估方法和计价标准符合股权交易的市场惯例，交易价格是公允、合理的。 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上述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

要，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规定，光大证券对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１

的规定，北新路桥将华侨公司的股权转

让给其控股股东建工集团属于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朱建国、孙愚、王志民、陈刚在本次会议上均已按规定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按市场原则定价，以评估价值为依据，符合公司的根本利

益，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３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疆

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光大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评估报告；

６

、审计报告；

７

、保荐机构意见。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２０１１

年年报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下

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

明会。

本次说明会的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有：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刚先生，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张杰先

生，董事会秘书朱胜军先生，独立董事刘涛先生，保荐代表人张润潮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先后签署并公告了有

关光伏专用装备产品的重大销售合同，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５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合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切片项目工程多晶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合计

６４

，

９００．００

万元（含税）。 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

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 《证券时报》 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合同的相关产品已部分交付，合计交付金额为

３７

，

３７８．００

万元（含税），其

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未交付，未交付金额为

２７

，

５２２．００

万元（含税）。 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２７

，

９３１．２０

万元。

二、与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与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多晶硅铸锭炉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

为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含税）。 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及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经双方协商同意，上述合同先

行交付

２０

台，对应金额为

５

，

７８０．００

万元（含税），其余

２０

台产品预定。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合同部分产品已交付，合计交付金额为

１

，

１４０．００

万元（含税），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交付

１

，

１４０．００

万元（含税），未交付金额为

４

，

６４０．００

万元（含税）。 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１

，

１４０．００

万元。

三、与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

１７

日，公司与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晶体硅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

额合计

１５

，

７６８．００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

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按约定交付了部分产品，合计交付金额为

９

，

９２８．００

万元（含税），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未交付，未交付金额为

５

，

８４０．００

万元（含税）。 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６

，

９４９．６０

万元。

四、与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与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晶体硅铸锭炉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合

计

１４

，

０１６．００

万元（含税）。上述销售合同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按约定交付了部分产品，合计交付金额为

８

，

７６０．００

万元（含税），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未交付，未交付金额为

５

，

２５６．００

万元（含税）。 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６

，

１３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公司先后签署并公告的其他重大销售合同均已全部交付， 相关详细情况请参阅刊

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５９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４９６

孙伟杰

２ ０１＊＊＊＊＊８４３

王坤晓

３ ００＊＊＊＊＊５４１

刘贞峰

４ ０１＊＊＊＊＊４１９

吴秀武

５ ０１＊＊＊＊＊８７６

刘东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７，５３５，８６９ ６４．２５％ １４７，５３５，８６９ ２９５，０７１，７３８ ６４．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０，３９７，５２７ ６１．１４％ １４０，３９７，５２７ ２８０，７９５，０５４ ６１．１４％

其中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０，３９７，５２７ ６１．１４％ １４０，３９７，５２７ ２８０，７９５，０５４ ６１．１４％

４、

外资持股

５、

高管锁定股份

７，１３８，３４２ ３．１１％ ７，１３８，３４２ １４，２７６，６８４ ３．１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１００，１３１ ３５．７５％ ８２，１００，１３１ １６４，２００，２６２ ３５．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１００，１３１ ３５．７５％ ８２，１００，１３１ １６４，２００，２６２ ３５．７５％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９，６３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９，６３６，０００ ４５９，２７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５９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９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７

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程永峰、蒋达光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５－６７２３５３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５－６７２３１７１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日海通讯”）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２．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百分比

（

％

）

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百分比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三

、

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７３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７１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彭健 方玲玲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６１６６６６

，

０７５５－８６１８５７５２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３０２２２

，

０７５５－２６０３０２２２－３２１８

九、备查文件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４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在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

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黄立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１

名，共计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代表公司总股本的

７３．５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２２０

，

５０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唐国平先生代表独立董事进行述职，汇报了在

２０１１

年

度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等履职情

况，《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已经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譞和甘娟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